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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冠国际转让持有的浙江浙商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中冠国际拟与浙江商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商裕”）

签署《浙江浙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0784%股权交易合同》（以下简

称《股权交易合同》），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冠国际拟将合计持有的

浙江浙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租赁”）20.08%的股权

转让给浙江商裕，转让价格为 465,800,447.28 元。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冠国际将不再持有浙商租赁的股权。 

因浙江商裕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江交通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6.3.3 条规定，浙江商裕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股权转让构成

关联交易。 

2022 年 6 月 21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中冠国际转让持有的浙江浙商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及

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董事袁仁军先生、张端清先生、丁建国先生、

滕振宇先生审议本议案时均已回避表决，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规



定。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国资主管单位审批通过，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商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2 号 165 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胡斌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55053893X5 

成立日期：2010 年 2 月 

主要股东：浙商汇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经营情况与财务数据 

浙江商裕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业务。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浙江商裕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总资产 11,186.17 万元、净资产 141.51 万元，2021 年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 1,556.60 万元，净利润 1,197 万元。 

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浙江商裕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总资产 11,165.64 万元、净资产 15.26 万元，2022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

收入 0 万元，净利润-126.25 万元。 

3、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规定，浙江商裕属于“控

股股东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构成公司关联法人。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浙江商裕与

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等方面

不存在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情形。 

4、经查询，浙江商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本次浙江商裕的股权收购资金来源于其股东拟向其增资的增

资款。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浙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蒋照辉 

3、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宁围街道利一路 188 号天人大厦

202 室-55 

4、注册资本：14,941.4509 万美元 

5、成立日期：2015 年 5 月 

6、主要股东：浙江浙商金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金控”）、

公司及中冠国际分别持有浙商租赁的股权比例为 79.92%、



浙商租赁成立于 2015 年 5 月，主要从事融资租赁业务，成立时注

册资本 1000 万美元，其中公司持股 75%，中冠国际持股 25%。2015 年

10 月，公司及中冠国际按同比例向浙商租赁合计增资 2,000 万美元，

增资后浙商租赁注册资本变更为 3,000 万美元。浙商租赁历次股权变

更情况如下： 

2019 年 6 月，浙商金控、香港浙经有限公司分别向浙商租赁增资

32,648 万元、10,883 万元，增资完成后公司、中冠国际、浙商金控、

香港浙经有限公司分别持有浙商租赁的股权比例为 36.75%、12.25%、

38.25%、12.75%。 

2020 年 11 月，因香港浙经有限公司前次增资款未实缴，浙商金

控受让了香港浙经有限公司持有的浙商租赁 12.75%股权，同时为支持

浙商租赁做大做强，浙商金控单方向浙商租赁增资 149,117 万元，增

资完成后，浙商金控、公司及中冠国际分别持有浙商租赁的股权比例

为 79.92%、15.06%、5.02%。 

上述股权变动情况及评估情况详见 2019 年 2 月 22 日、2020 年 8

月 21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 2019-14《关于放弃控股子

公司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0-72《关于放

弃对参股子公司浙江中拓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及相应的评估报告、评估说明。 

截至目前，浙商租赁营运正常，2019 年-2021 年投放规模分别为

163,792 万元、315,773 万元、531,881 万元。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财务指标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16,352.90 606,405.69 

负债总额 462,805.94 353,165.52 



应收账款总额 0 3.27 

净资产 253,546.96 253,240.17 

营业收入 9,291.92 36,664.63 

营业利润 409.10 21,053.94 

净利润 306.79 15,785.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52.81 16,690.28 

上表浙商租赁 2021 年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审计报告编号大华审字〔2022〕050743 号。2022 年第一

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5 月底，浙商租赁或有事项（包

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涉及的总金额为 15,677.82 万元，其中：

担保金额 0 元；诉讼金额 15,677.82 万元；仲裁金额 0 元。 

（五）经查询，浙商租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浙商金控已放弃本次转让涉及的 20.08%股权的优先受让

权。 

（七）标的公司的资产评估情况 

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23 日出具了万邦评报

〔2021〕180 号《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浙江

浙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

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

况等相关条件，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经综合分析

后确定评估值。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以 2021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股东

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2,465,214,171.21 元，评估价值 2,468,450,204.99

元，评估增值 3,236,033.78 元，增值率 0.13%。    

2、收益法评估结果 



以 2021



条款如下： 

1、股权转让价款：依据评估报告及三方商议情况，公司将持有浙

商租赁 15.0588%的股权以人民币 349,322,498.78 元的价格转让给浙

江 商裕； 中冠国 际将持 有的浙 商租赁 5.0196%的 股权以 人民币

116,440,832.93 元的价格转让给浙江商裕。 

2、股权转让款支付：协议生效后 5 个工作日内，浙江商裕须向公

司支付 100%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 349,322,498.78 元；鉴于中冠国际

系外资企业，浙江商裕向中冠国际支付股权转让款前需经银行审核并

办理与股权交易相关的购付汇手续，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过户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浙江商裕须向银行申请办理相应手续，并在银行审核

通过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中冠国际支付 100%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

116,440,832.93 元。 

3、过渡期损益：标的股权享有的标的企业自评估基准日至本次股

权过户完成之日期间的损益，由转让方和受让方按照 80%:20%的比例

承担或享有，过渡期损益须在本次股权完成过户之日起 5 日内完成支

付。针对过渡期损益，标的公司须提供盖章版本的测算依据。 

4、本合同自各方签字盖章且经公司国资监管部门、公司股东大会

以及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 

（二）《关于浙商中拓为浙商租赁提供存续担保的解除协议》 

    公司与浙商租赁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签署了《关于浙商中拓为浙

商租赁提供存续担保的解除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2021 年 8 月 23 日，公司与浙商租赁、浙商金控签署了《保证

合同》，公司按其与全资子公司中冠国际的合计持股比例向浙商租赁

提供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5.76亿元的担保。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 2021

年 9 月 9 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担保有效期 1 年。截至 2022

年 5 月底，公司为浙商租赁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0,017.52 万元。 

2、公司为浙商租赁提供的上述担保，浙商租赁应当力争在浙商中



拓签署的《股权交易合同》生效后 3 个月内完成担保解除手续。无论

浙商中拓提供的担保等信用输出是否解除，届时如果浙商中拓因向浙

商租赁提供担保而承担担保责任的，浙商租赁应当按照 2021 年 8 月

23 日签署的《保证合同》的约定履行反担保的义务。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综合考虑浙商租赁财务状况及盈利能力、所处行业地位、行业发

展前景及上市公司整体利益，公司及中冠国际拟转让合计持有的浙商

租赁 20.08%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集中资源做大做强供应

链集成服务主业，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股权转让款将用于公司日

常经营发展。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价格参照收益法资产评估价，价格公允，不

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2 年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浙江商裕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

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 万元；与控股股东浙江交通集团及其关联方累计

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27.32 亿元（含关联存贷），均已

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并做公开信息披露。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http://www.cninfo.com.cn/


3、《浙商租赁 20.0784%股权交易合同》； 

4、《关于浙商中拓为浙商租赁提供存续担保的解除协议》； 

5、《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的浙江浙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 

6、《浙商租赁 2021 年度审计报告》； 

7、《浙商租赁 2021 年 1-7 月审计报告》。 

 


